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第十六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暨召开 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公告  

 

  2002年 5月 29日,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第三届第十六次董事会会议以

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9 名,实际参会董事 8 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改选董事的报告  

  田农董事由于在光大集团担任重要职务,无暇顾及海航的发展,董事会决定田农不再担任

董事职务,增选杨辉先生担任独立董事职务,以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重要作用,保护股东权益。  

  经考核,杨辉同志符合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经征得杨辉同志的同意,董事会拟提名杨辉

同志为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  

  以上报告,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授权董事会修改公司章程中

独立董事相关章节。  

  二、关于召开 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报告  

  1、会议时间：2002年 6月 30日上午 9：00时  

  2、会议地点：海航发展大厦四楼会议室  

  3、会议议题：《关于改选董事的报告》；  

  4、会议出席对象：截至 2002 年 6 月 18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A股股东和截止 2002年 6月 21日下午收市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B股股东（B股的最后交易日为 6月 18日）或持授权委托

书的股东代表均可参加会议。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  

  5、登记事项  

  请符合上述条件的个人股股东持股东有效证明、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法人股股东持股

权有效证明、法人授权委托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公司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被

委托人须持股权有效证明、本人身份证和被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于 2002 年 6月 27日

至 6月 28日到海航发展大厦十二楼证券业务部进行登记,传真及信函登记需经我司确认后有

效。  

  6、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海口市海秀路 29号海航发展大厦  

  联系电话：0898-66739961  

  传真：0898-66739960  

  邮编：570206  

  7、本次大会预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自理。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出席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代表股权万股  

  股权证号（证券帐户号）：  

  委托人：  

  出席人：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杨辉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杨辉,作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本人

与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 1%或 1%以上；  

  三、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或 5%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  

  五、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六、本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前五项所列举情形；  

  七、本人没有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  

  八、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

披露的其他利益；  

  九、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另外,包括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

误导成分,本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中国证监会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

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规定、

通知的要求,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杨辉  

  二 00二年五月三十日于海口  

    

                          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杨辉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董事会现就提名杨辉先生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

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

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

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董

事会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独立性：  

  1、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

职；  

  2、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1%的股东,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  

  3、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5%以上的股东单

位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4、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三项所列情形；  



  5、被提名人不是为该上市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四、包括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5家。  

  董事会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董事会完全明

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提名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二年五月三十日于海口  

  


